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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  

   

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(下 稱「 地 委 會 」)於 本 年 8 月 4 日 舉 行 第 十 一

次 會 議 。  

 

要 求 全 面 改 善 泳 灘 設 施  

 

2 .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下 稱「 康 文 署 」 )代 表 報 告 表 示，相 關 的 工 程 部

門 已 就 於 黃 金 泳 灘 安 裝 熱 水 沐 浴 設 施 作 出 初 步 研 究 。 鑑 於 黃 金 泳 灘 更

衣 室 目 前 的 水 壓 及 電 壓 不 足 ， 以 及 泳 灘 行 政 大 樓 可 安 裝 太 陽 能 吸 收 板

的 空 間 有 限 ， 混 合 式 的 熱 水 裝 置 (如 太 陽 能 及 電 能 ， 太 陽 能 及 煤 氣 等 )

或 較 可 取。此 外，署 方 建 議 可 由 每 年 1 1 月 至 翌 年 3 月 或 4 月 期 間 供 應

熱 水 。  

 

3 .  地 委 會 請 康 文 署 收 集 市 民 對 於 泳 灘 供 應 熱 水 沐 浴 設 施 的 意 見 ， 以

及 與 有 關 工 程 部 門 研 究 各 個 方 案 的 建 築 費 用 及 營 運 開 支 ， 以 便 下 屆 區

議 會 的 地 委 會 考 慮 。 此 外 ， 地 委 會 亦 請 康 文 署 備 悉 委 員 建 議 在 泳 灘 加

設 飲 水 機 及 吹 風 機 ， 並 考 慮 其 可 行 性 。  

 

屯 門 游 泳 池 機 房 設 施 改 善 工 程  

 

4 .  地委會通 過 是 項 680 , 00 0 元 的 工 程 撥 款 。  

 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2016 -17 年 度 ( 2016 年 4 月 至 6 月 )在 屯 門 區 舉 辦 的

康 樂 體 育 活 動 計 劃  

 

5 .  地委會通 過 有 關 活 動 計 劃 建 議 ， 並 原 則 上 支 持 20 1 6 年 3 月 至 6 月

的 撥 款 申 請 (1 ,7 80 ,5 7 9 元 )。  

 

要 求 黃 金 泳 灘 增 設 自 助 飲 料 售 賣 機  

 

6 .  地委會支 持 是 項 建 議，並 請 康 文 署 作 出 跟 進， 地委會建 議 署 方 考 慮



 - 2 - 

於 屯 門 區 其 他 泳 灘 設 置 自 動 售 賣 機 。  

 

防 止 大 白 象 工 程  

 

7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文 件 中 提 及 有 關 地 委 會 的 工 程 已 得 到 充 分 討 論 ， 而 文

件 提 交 人 亦 可 就 與 地 委 會 無 關 的 工 程 另 行 向 區 議 會 提 交 文 件 ， 以 作 討

論 。  

 

要 求 康 文 署 增 設 泳 池 週 票  

 

8 .  康 文 署 代 表 表 示，署 方 於 20 1 2 年 7 月 開 始 推 行 月 票 計 劃，在 20 14

年 署 方 約 售 出 7 萬 9 千 張 月 票 ， 當 中 有 66 %月 票 是 以 半 價 售 賣 予 合 資

格 的 人 士 。 康 文 署 會 向 有 關 政 策 組 別 反 映 委 員 希 望 署 方 可 增 設 週 票 或

雙 週 票 的 意 見 ， 以 便 作 出 深 入 研 究 。  

 

社 區 參 與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
 

9 .  地 委 會 備 悉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的 內 容 。  

 

設 施 及 工 程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
 

1 0 .  地 委 會 備 悉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的 內 容 ， 並 就 以 下 工 程 進 行 討 論 ， 要 點

綜 述 如 下 ：  

在 屯 門 區 興 建 行 人 通 道 上 蓋 (第 一 期 工 程 ) (寶 田 段 ) ( DMW0 73 )  

( i )  於 本 年 7 月 3 1 日 已 再 次「 試 水 」，並 引 證 該 行 人 通 道 上 蓋 沒

有 再 出 現 漏 水 的 情 況 ；  

( i i )  承 辦 商 已 更 換 所 有 出 現 裂 痕 的 膠 片 ， 並 修 補 所 有 漏 水 的 接 駁

位 ； 以 及  

( i i i )  該 行 人 通 道 上 蓋 的 「 保 養 期 」 至 20 16 年 4 月 。  

在 屯 門 區 興 建 行 人 通 道 上 蓋 (第 一 期 工 程 ) (多 寶 段 ) ( DMW0 73 )  

( i )  水 務 署 已 申 請 掘 路 紙 以 遷 移 消 防 喉 ， 預 計 於 本 年 9 月 初 可 獲

得 審 批 ； 以 及  

( i i )  工 程 承 辦 商 會 先 繼 續 進 行 掘 路 工 程 ， 並 於 稍 後 與 水 務 署 的 承

辦 商 協 調 工 程 。  

在 屯 門 區 興 建 行 人 通 道 上 蓋 (第 一 期 工 程 ) (蔡 章 閣 段 ) ( DMW 07 3 )  

( i )  委 員 會 請 顧 問 公 司 於 會 後 向 有 關 委 員 提 供 是 項 工 程 的 圖 則 ；

以 及  

( i i )  預 算 可 於 20 1 6 年 年 初 開 始 動 工 。  

美 化 第 2 7 區 防 波 堤 的 設 計 及 承 建 ( DMW 09 3 )  

( i )  委 員 會 備 悉 介 紹 防 波 堤 歷 史 及 長 廊 設 計 告 示 牌 的 設 計 ， 並 查

詢 路 政 署 考 慮 在 防 波 堤 入 口 處 增 設 緊 急 預 撞 閘 的 進 度 ；  

( i i )  委 員 會 請 秘 書 處 去 信 路 政 署 要 求 署 方 在 防 波 堤 入 口 處 增 設 街

燈 ； 以 及  



 - 3 - 

( i i i )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將 於 防 波 堤 內 燈 柱 與 座 椅 間 的 位 置 植 樹 。 署

方 已 於 本 年 7 月 中 勘 探 地 底 設 施 及 進 行 掘 地 。 整 項 工 程 連 植

樹 預 計 需 時 半 年 。  

青 山 公 路 藍 地 近 德 成 隆 建 造 避 雨 亭 ( DMW 17 2 )  

( i )  民 政 事 務 處 (下 稱 「 民 政 處 」 )已 於 本 年 7 月 1 6 日 再 次 與 怡 蘆

業 主 立 案 法 團 (下 稱「 法 團 」 )、當 區 議 員、藍 地 村 居 民 代 表 到

擬 建 避 雨 亭 的 位 置 視 察 ；  

( i i )  法 團 於 本 年 8 月 3 日 表 示 ， 仍 然 憂 慮 人 群 在 避 雨 亭 聚 集 ， 並

帶 來 衞 生 及 治 安 等 問 題 ， 故 反 對 設 置 避 雨 亭 ； 以 及  

( i i i )  有 多 位 委 員 分 別 表 示 支 持 及 反 對 進 行 此 項 工 程 ， 委 員 會 經 表

決 後 ， 議 決 落 實 此 工 程 建 議 。  

在 鍾 屋 村 鄉 村 擴 展 區 內 休 憩 區 加 設 兒 童 遊 樂 場 設 施 及 長 者 設 施  

( D MW1 03 )  

( i )  委 員 會 備 悉 經 修 訂 的 工 程 項 目 設 計 圖 則 ， 並 同 意 修 訂 是 項 工

程 的 造 價 為 59 0 萬 ； 以 及  

( i i )  委 員 會 請 顧 問 公 司 多 加 了 解 長 者 的 需 要 ， 以 便 設 置 合 適 的 長

者 設 施 。  

 

第 五 屆 全 港 運 動 會 屯 門 區 籌 備 委 員 會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
 

1 1 .  地 委 會 備 悉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的 內 容 。  

 

2015 -2016 年 屯 門 區 節 日 大 型 擺 設 及 燈 飾 工 程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
 

1 2 .  地 委 會 備 悉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的 內 容 ， 並 同 意 把 甄 選 燈 飾 工 程 承 辦 商

等 工 作 交 由 工 作 小 組 跟 進 。 有 關 工 作 小 組 的 跟 進 工 作 將 連 同 委 員 會 報

告 一 併 於 本 年 9 月 向 屯 門 區 議 會 匯 報 。  

 

[會後補註：有關工 作 小 組 已 於 本 年 9 月 9 日 舉 行 會 議 以 甄 選 燈 飾 工 程

承 辦 商。民 政 處 早 前 已 向 2 5 間 承 辦 商 發 出「 設 計、承 造、運 送 及 裝 拆

節 日 燈 飾 佈 置 服 務 」 招 標 書 ， 並 在 限 期 前 接 獲 四 份 有 效 投 標 書 。 各 投

標 公 司 於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上 向 成 員 簡 介 標 書 內 容 ， 及 後 成 員 就 此 提 問 及

發 表 意 見 。 民 政 處 於 會 議 後 評 分 及 挑 選 承 辦 商 ， 並 會 在 完 成 有 關 程 序

後 透 過 秘 書 處 通 知 工 作 小 組 有 關 甄 選 結 果 ； 而 民 政 處 會 於 區 議 會 暫 停

運 作 後 繼 續 跟 進 本 年 度 大 型 擺 設 及 燈 飾 工 程 。 ]  

 

屯 門 綠 化 事 宜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
 

1 3 .  地 委 會 備 悉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的 內 容 ，並請 秘 書 處 去 信 食 物 及 環 境 衞

生 署 ， 以 了 解 署 方 未 能 負 責 清 理 位 於 石 排 頭 路 中 央 分 隔 欄 (翠 林 花 園

段 ) (即 地 點 2 2 )綠 化 位 置 的 垃 圾 的 原 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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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 山 灣 泳 灘 快 餐 亭 改 建 事 宜  
 

1 4 .  康 文 署 表 示 最 近 收 到 市 民 有 關 青 山 灣 泳 灘 快 餐 亭 的 意 見。在 20 10

年 2 月 2 日 舉 行 的 地 委 會 會 議 上 提 交 報 告 中 ， 曾 提 及 署 方 就 「 青 山 灣

泳 灘 快 餐 亭 改 建 為 餐 廳 」 一 事 的 計 劃 及 進 展 。 當 時 有 關 報 告 文 件 中 已

報 告 小 食 亭 改 建 的 安 排 ， 而 康 文 署 現 時 已 把 有 關 空 地 的 一 半 劃 為 餐 廳

的 範 圍 。  

 

1 5 .  康 文 署 代 表 表 示 當 時 委 員 會 可 能 未 有 詳 細 討 論 有 關 安 排 ， 而 署 方

已 收 悉 市 民 就 上 述 改 建 安 排 的 意 見。由 於 餐 廳 的 合 約 將 於 20 1 6 年 年 中

屆 滿 ， 屆 時 署 方 可 按 需 要 修 改 合 約 的 條 款 。 署 方 亦 會 適 時 收 集 泳 灘 使

用 者 的 意 見 ， 並 諮 詢 地 委 會 。  

 

 

屯門區議會秘書處  

日期 : 2015 年 9 月 10 日  

檔號 : HAD TM DC/13/30/DFMC/2  


